《独山子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必要性
为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、规范政府投资决策程序、优化政府投资报批流程、严格项目实施及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目前国家、自治区陆续印发了《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2024年10号令，2024年2月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算内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新发改规[2023]1号）、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的通知》（新发改投资[2024]112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政策，对办法中的投资项目决策、投资项目储备申报、投资项目前期审查审核、投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审核等重要环节程序进行了研究。为更好发挥投资项目的关键作用，提升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质量和效率，切实落实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，初步形成了《独山子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依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
（1） 第一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一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一条制定。
（二）第二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全文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全文进行总结。
（三）第三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制定。
（四）第四条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制定。
（五）第五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三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四条制定。
（六）第六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一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二条制定。
（七）第七条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制定。
（八）第八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六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制定。
（九）第九条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制定。
（十）第十条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制定。
（十一）第十一条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制定。
（十二）第十二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六条、第九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一条制定。
（十三）第十三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九条、第十二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制定。
（十四）第十四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十二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制定。
（十五）第十五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十二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制定。
（十六）第十六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九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八条制定。
（十七）第十七条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十三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制定。
（十八）第四章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十条至二十五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五十条制定。
（十九）第五章参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2号）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一条和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一条制定。
（二十）第七章参照《克拉玛依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制定。
三、起草过程
2025年1月，区发改委启动《管理办法》的编制工作。
2025年7月，完成初稿，在单位内征集意见并修改完善。
2025年10月，区委书记召开专题会，对《管理办法》中项目申报的流程进一步明确。
2026年2月10日，在腾讯通文书群内征求全区各单位意见，各单位均反馈“无意见”。
2025年2月10日，《管理办法》报分管区领导审核研究同意在政府常务会审议。
2026年2月12日，在互联网上征求群众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规范了我区政府投资行为、提升投资效益、防范廉政风险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，标志着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进入更加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的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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